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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水电二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订广东省潮州市潮安区中小河流综合治理工程

PPP 项目施工总承包合同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

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重要提示： 

1.该合同是施工总承包合同，合同自双方的法定代表人

或其委托代理人在合同协议书上签字并盖单位章后生效；不

可抗力因素及原材料价格波动对合同的履行产生一定的影

响。合同双方均不存在合同履行能力的风险。 

2.合同履行对公司 2021 年度的经营业绩将有一定的提

升作用。 

3.公司承接该工程构成关联交易。 

 

广东水电二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19

年6月1日披露了“广东省潮州市潮安区中小河流综合治理工

程 PPP项目”的中标情况；经 2019年 6 月 25日召开的公司第

六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和 2019年 7月 17日召开的公司

2019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同意公司与其他联合体成

员共同投资建设广东省潮州市潮安区中小河流综合治理工

程 PPP项目关联交易；并于 2019年 8 月 28日披露了该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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签订 PPP 合同及合作经营协议的情况；2020 年 4月 3 日披露

了签订该项目的施工总承包框架协议。 

详见公司于 2019 年 6 月 1 日、2019 年 6 月 26 日、2019

年 7 月 18 日、2019 年 8 月 28 日及 2020 年 4 月 3 日在《中

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及巨

潮资讯网上披露的《广东水电二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广东省

潮州市潮安区中小河流综合治理工程 PPP 项目中标的公告》

《广东水电二局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

议决议公告》《广东水电二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共同投资建

设广东省潮州市潮安区中小河流综合治理工程PPP项目关联

交易的公告》《广东水电二局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第三次

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广东水电二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签订广东省潮州市潮安区中小河流综合治理工程PPP项目合

同及合作经营协议的公告》《关于签订广东省潮州市潮安区

中小河流综合治理工程 PPP 项目施工总承包框架协议的公

告》。 

广东省潮州市潮安区中小河流综合治理工程 PPP项目施

工总承包合同已签订，现将相关内容公告如下： 

一、合同签订概况 

近日，公司与广东恒达建设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恒

达投资”）签订《广东省潮州市潮安区中小河流综合治理工

程 PPP项目施工总承包合同》。该工程建设内容主要有河渠

清淤疏浚及护岸整治、配套建设沿河生态绿化带及生态休闲

功能区等，具体以批复的设计图纸为准，包含建筑工程、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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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设备及安装工程、金属结构及安装工程、施工临时工程及

措施项目等。 

1.交易对手方：广东恒达建设投资有限公司。 

2.合同类型：施工总承包合同。 

3.合同标的：广东省潮州市潮安区中小河流综合治理工

程PPP项目。 

4.合同金额：约为15.12亿元。 

5.合同工期：3年。 

二、交易对手方介绍 

1.广东恒达建设投资有限公司基本情况 

（1）法定代表人：杜思访。 

（2）注册资本：39,266 万元。 

（3）经营范围：水利工程、市政工程及景观绿化工程

项目投资，基础设施投资与建设等。 

（4）住所：广东省潮州市潮安区彩塘镇金东村东洋新

区三片。 

（5）成立时间：2019 年 8 月 22 日。 

2.恒达投资为公司、广东恒广源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恒广源”）、河南省豫北水利勘测设计院有限公司以及潮

州市潮安区城市开发投资有限公司共同出资设立的项目公

司。其中，公司持有恒达投资 29.99%股权，恒广源持有恒达

投资 60%股权。恒广源为公司直接控股股东广东省水电集团

有限公司的控股子公司，因此，公司与恒达投资存在关联关

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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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020 年，除本项目外，公司未承接恒达投资的工程。  

4.恒达投资实力较强，信用状况良好，履约能力有保证。 

三、合同的主要内容 

（一）主要权利义务： 

1.承包人（公司）需遵守法律、依法纳税、完成各项承

包工作、对施工作业和施工方法的完备性负责、保证工程施

工和人员的安全等。 

2.发包人（恒达投资）需遵守法律、发出开工通知、提

供施工场地、协助公司办理证件和批件、支付合同价款等。 

（二）工程主要内容 

（1）工程建设主要内容：河渠清淤疏浚及护岸整治、

配套建设沿河生态绿化带及生态休闲功能区等，具体以批复

的设计图纸为准，包含建筑工程、机电设备及安装工程、金

属结构及安装工程、施工临时工程及措施项目等。 

（2）合同金额：约为 15.12亿元。 

（3）合同工期：3 年。 

（三）定价依据：工程合同价格经公开招标确定。 

（四）结算方式：根据进度按月计量和支付。 

（五）主要违约责任： 

1.承包人（公司）违约导致工程无法开工、工期延误或

合同解除等情况，由承包人承担违约责任。 

2.发包人（恒达投资）违约导致工程无法开工、工期延

误或合同解除等情况，由发包人承担违约责任。 

3.在履行合同过程中，一方当事人因第三人的原因造成



            证券代码：002060   证券简称：粤水电  公告编号：临 2021-023 
 

- 5 - 
 

违约的，应当向对方当事人承担违约责任。一方当事人和第

三人之间的纠纷，依照法律规定或者按照约定解决。 

（六）合同生效条件：合同自双方的法定代表人或其委

托代理人在合同协议书上签字并盖单位章后生效。 

四、合同履行对公司的影响 

1.公司施工能力强，技术先进、工程技术人员充足，具

备履行合同的能力。 

2.合同履行将对公司 2021 年及未来 2 个会计年度的经

营业绩有一定的提升作用。 

3.合同履行不影响公司业务的独立性，公司主要业务不

会因履行合同而对恒达投资形成依赖。 

五、风险提示 

本合同是施工总承包合同，不可抗力因素及原材料价格

波动对合同的履行产生一定的影响。合同双方均不存在合同

履行能力的风险。 

备查文件： 

《广东省潮州市潮安区中小河流综合治理工程 PPP项目

施工总承包合同》。 

特此公告。 

 

 

广东水电二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 年 4 月 13 日         


